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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108 年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3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8 年 12 月 5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 時 30 分 

地點：本部 301 會議室 

主席：鄭委員舜平代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王儷瑾 

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貳、 第 4屆委員介紹：（略） 

參、 確認前次（108年第 2次）會議紀錄 

決定：確認。 

肆、 報告事項 

第一案：本部 108 年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2次會議決議

事項辦理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報告單位：綜合規劃司 

決 定： 

一、 序號 2 和 4，解除列管。 

二、 序號 1，有關推動醫護性別平權部分，原訂「提

升醫院主管及任務編組之女性比例」修正為

「提升公立醫院一級主管的女性比例」，請醫

事司依權責續辦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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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序號 1、3、5 繼續追蹤，併同第二案至第五

案決定辦理。 

第二案：「15-19 歲青少女與全部懷孕婦女之早產率比

較」，報請公鑒。 

報告單位：國民健康署 

決 定：請健康署於下次會議說明學歷是否列入高風險

早產社會影響因子分析。 

第三案：「優化兒童醫療照護計畫」，報請公鑒。 

報告單位：醫事司 

決 定：針對兒少通報事件之身心障礙父母相關統計，

請醫事司、社家署、健康署研議，並於下次會

議提供分析資料。 

第四案：「乳房植入物使用者登錄制度」，報請公鑒。 

報告單位：食品藥物管理署 

決 定：請食藥署參酌委員意見納入試辦計畫。 

第五案：新生兒性別比近 5年統計數據之趨勢分析，報

請公鑒。 

報告單位：國民健康署 

決 定：請健康署關注新生兒性別比第二、三胎趨勢變

化，並進行相關分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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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案：本部性平推動計畫(108 年至 111 年)院層級議

題辦理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報告單位：綜合規劃司 

決 定：洽悉。另請醫事司於辦理醫事人員執照更新之

訓練課程中納入性別健康差異相關教材。 

第七案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涉及本部相關重要決定(議)

事項之辦理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報告單位：綜合規劃司 

決 定：請健康署研議不同身心障礙類別之孕婦衛教服

務。 

第八案：為行政院秘書長函請本部再次逐一盤點本部及

三級機關(構)所屬委員會性別比例一案，報請

公鑒。 

報告單位：人事處 

決 定：針對任一性別比例無法達成三分之一之本部及

三級機關(構)所屬委員會，請人事處進行了解，

並視需要請相關單位提供報告說明。 

伍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陸、 散會：上午 10 時 5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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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發言紀要 

壹、 報告事項： 

第一案：本部 108 年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2次會議決議事

項辦理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周委員倩如： 

有關醫療院所無障礙就醫環境不同障別的性別需求調查 

結果報告，可是這邊是身心障礙者就醫遭遇困難的原因 

，後面是身心障礙者造成障礙的原因，請相關單位說明 

前後的關係。 

第二案：「15-19歲青少女與全部懷孕婦女之早產率比較」，

報請公鑒。 

黃委員淑英： 

有關早產比例，我們看到這個統計數字，衛福部有什麼 

作為，告訴我們未成年少女懷孕早產率比一般婦女高， 

原因是什麼及要如何改善這方面?未成年就列入高風險 

嗎?如果不是的話，未成年不是列入高風險周產期孕婦， 

未成年是你們這個高風險孕婦健康管理試辦計畫裡面收 

案條件之一。那在未成年就收案嗎?還是未成年還有其他 

原因才收案?未成年的部分是有數字出來說因為早產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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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高，所以我們就把他列入高風險計畫裡面的收案對象?  

剛剛講是社會風險因子，我覺得是因為已經用風險因子 

變成有點負面的意涵，因為有數字顯示說他是比一般人 

的早產率高，已經列入高風險，但是早產就是一種高風 

險，權利的部分，有數字說權利低的人比較容易早產， 

會有汙名化問題，就是說學歷低的人，我們就認為不懂 

得照顧自己，我覺得這是有問題的，除非有數字或有調 

查過顯示學歷比較低的人是比較不會照顧自己，所 

以把他列入列管的，所以是不是告訴我學歷這個部分。 

第三案：「優化兒童醫療照護計畫」，報請公鑒。 

黃委員淑英： 

一、 這裡有幾個問題先提出來一下，有關於兒童新生兒 

死亡率改善，為什麼說目前改善幅度有限?是未來 

有限，還是現在有限?另外 5歲以下兒童死亡原因 

，將近三分之一是屬於事故傷害或其他， 28.2% 

兒童死亡，在衛生福利部因為不是只有醫療，還有 

社家署，怎樣配合去改善兒童死亡率，每天看到這 

些可怕的虐兒事件，5歲以下很多都是年輕伴侶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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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小孩，所以這部分在計畫有沒有著墨的地方。 

二、 在第 48 頁，5歲兒童每年下降，從 4.7%下降到 

   4.2%，109 年如果降 0.1%，就有下降 0.1%，110 

   年下降 109 年的 0.1%，前一年的 0.15%，前一年 

   的再 0.15%，降低的加起來可能不到 5%，對 

我來看的話，每一年降是降前一年的，所以數字就 

不會吻合，在陳述的時候應該要合理呈現。 

三、 在第 46 頁，所謂重點醫院的核心醫院，因為我們 

   現在講分級醫療，至於重點醫院如果太危險，就 

   送到核心醫院，比較不危險就送到精神和地區醫 

院，重點醫院到底是什麼樣的醫院?包括核心醫 

院是哪個類別的醫院?是區域的教學醫院、醫學 

中心，請稍微說明一下。 

四、 為什麼不能夠好好改善就是有限而已?聯合國目 

   標降到三分之二是什麼意思?因為在非洲國家不 

   可能達到 4.7%，算是死亡率不高的，聯合國的那 

   個數字應該是和自己本國比較，三分之二原來是 

   多少?那是因為對新生兒死亡的定義改變，5歲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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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下那我們降很多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說既然是在衛 

   福部提這個案子，我們死因也很清楚，所以改善 

   方案應該要有社政這塊放進去，我們談的是 5歲 

   以下的兒童，我覺得這個通報系統很重要，很多 

小孩子死掉的發現都是營養不良，這完全要靠社政 

  、里長等等，我們看到這樣家庭，這種未成年生小 

  孩風險我們就會從醫院主動介入，有沒有可能? 

周委員倩如： 

一、5歲以下兒童致死狀況之前有新聞報導像是之前台 

北有一個智能障礙媽媽把小孩養死的狀態，我們會 

發現在現有親職的部分，有沒有足夠提供給身心障 

礙者母親相關的育兒知識? 

    二、請問社家署兒少通報過程中我們有沒有統計他的父 

        母是身心障礙者這樣的資料?接下來我們能夠提供 

        他什麼親職育兒知識，才能夠降低這個風險? 

第四案：「乳房植入物使用者登錄制度」，報請公鑒。 

黃委員淑英： 

一、 我看了那些隱私理由，我覺得這都不是問題，因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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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資法對個人資料隱私保護部分都有做很多著 

墨，今天國家為了公共利益去做所謂強制讓你的隱 

私沒有辦法自己決定，一定有好的保密機制，像健 

保資料都被藥廠拿去用，所以我覺得隱私問題可以 

透過保密方式達到保護作用。 

二、今天是不只德國在研議，應該也在做強制性的登錄 

，這些有的國家 2018 年 Brest Implant File 出來之前 

已經有的東西，Implant File 出來後大家在研議是否 

用強制的，因為自願的東西並不能達到真正保護或 

是知道 Implants 長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，因為這些 

Implant 都是做 2-3 年就上市，因為 Implant 是放在 

裡面，後期追蹤是非常重要的。 

三、 我再提一個可能的東西，我們也不強制登錄，我們 

就自動登錄，登錄是一定的，這個人登錄之前，你 

要問他這個是要登錄的，你要不要退出，然後跟他 

講加入好處及不加入壞處各是什麼，我相信大部分 

的人會站在保護自己和公共利益的立場上，因為這 

沒有登錄的時候，怎麼會知道乳房植入物引起不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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乳癌而是淋巴癌，所以得淋巴癌時不會想到跟乳房 

植入物有關係，所以這個登錄制度事實上是非常重 

要的，特別是全世界對於長期植入身體的植入物， 

都有一些登錄的制度，例如膝關節，就是自動加 

入，如果有意見，就不要加入，但是這個涉及修法， 

我們現在有醫療器材管理法草案在立法院，醫師與 

藥師各自利益談不攏狀況下，協商的過程可能今 

年也不會過，如果說下一屆再提出來的時候，我希 

望重新送案子檢討一下，對於高風險的長期植入 

物，我們對它有登錄制度，這個登錄制度不是流 

向，不是像是跟骨骼或釘子有關的，它是不良產 

品，不良產品是一回事，你要追究它的流向，但是 

登錄制度 Implants，不只要追蹤流向而已，而是要 

知道它進入體內以後，對人體造成什麼危害，補足 

人體研究不足的地方，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，我們 

台灣現在到底有多少 Brest Implants，這些人到底有 

沒有得到淋巴癌，一直告訴我們說沒有，現在日本 

、韓國、泰國、新加玻也有，而且韓國還集體訴訟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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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要告訴我說沒有資料、沒有人通報且沒有人知 

道，可是我們有人得這種罕見淋巴癌，某一年有 30 

幾人得到，總共統計起來好幾百人，這些人到底有 

沒有裝 Brest Implants，我們也不知道，可是我們有 

這個登錄制度去追蹤後續健康狀況就很容易去對 

比，所以我是拜託不要太聽醫師的話，要多多聽女 

人的聲音。 

第五案：新生兒性別比近 5 年統計數據之趨勢分析，報請

公鑒。 

黃委員淑英： 

第一胎降到 1.056，非常接近自然的比例，因為平均總計 

是 1.069，但是如果第一胎降到 1.056，表示第二或第三 

胎有可能超過 1.08 或 1.09，不然不會平均出現 1.069， 

請大家注意一下因為第一胎降到這麼多，表示二、三胎 

某種程度上可能還存在一些問題，我只是提醒這樣趨勢 

二、三胎特別的高，是不是因為人工生殖的緣故可以透 

過選擇，請再注意一下。 

第六案：本部性平推動計畫(108 年至 111 年)院層級議題

辦理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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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性別平等處： 

第 77 頁關於提升公部門決策參與機制中任一性別不少 

於三分之一之達成比率，委員會部分衛福部 108 年目標 

值是設定 98.57%，今年從 1 月到 10 月達成比率是 

91.84%，其實還是有改善的空間，因為考核委員改選任 

期需要時間，所以建議衛福部要不要滾動修正這個目標 

值，看起來比較難以達到，甚至 109-111 年可能也沒有 

辦法達到所設定的目標值。 

黃委員淑英： 

第 69 頁因為我們在性平會裡面提出去性別苛板印象與 

偏見，具體做法裡面比較以社會性的東西來做，例如在 

第 69 頁是針對醫護人員等等，透過多元性別及多元家庭 

等之課程，透過在職教育，增進其性別意識。我是在 

2017、2018 年的時候，有提出醫事人員申請延期執照學 

分醫生、護理師、護士大約 300 多個小時等等必須有一 

定課程，醫事人員再教育要有性別和健康的課程，所謂 

性別和健康是最近 20、30 年來，我們對於健康男女大不 

同主張事實上已經是主流，健康不是以男性做原型把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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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出來的東西都可以放到女性身上，事實上是大不同 

，我那時候 2008 年在推性別健康教育是這個方面的，當 

然醫事人員也要有多元家庭的概念，我那時候意義其實 

是在強調健康政策或是健康臨床表現或維護，應該要有 

性別意識，要知道男生與女生不一樣，現在很多研究一 

直講說各種疾病事實上都有性別差異，我是希望加入這 

樣的東西，現在就把醫事人員用這樣東西帶進去以後， 

我們就會忽略掉健康差異的問題，所以具體作法裡面， 

就是說你們拿那個課程在做這個事情，我那時候要求課 

程其實跟主要意思並不是這樣的東西，那如果說既然這 

樣可不可以加入一個項目是強調健康性別差異的意識。 

第七案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涉及本部相關重要決定(議)事

項之辦理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周委員倩如： 

第 98 頁國民健康署在規劃婦幼的健康 APP，我會建議在 

規劃的同時也要考量無障礙的狀態，應該是一個政策規 

劃過程當中，就要考量到不同人的需求，所以會希望在 

規劃部分也把這個放進去，可能視覺障礙的母親在懷孕 

過程當中，可能也需要有這些衛教，就是預防妊娠疾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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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等相關疾病的東西。 

第八案：為行政院秘書長函請本部再次逐一盤點本部及三

級機關(構)所屬委員會性別比例一案，報請公

鑒。 

行政院性別平等處： 

    未達三分之一一覽表有發現女性比例都是 0，在第 137 

    頁序號 3衛生福利所屬醫療機構內部控制專案小組、第 

    140頁序號10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用流行病學專業人 

    才訓練及養成計畫諮詢會、第 141 頁序號 14 衛生福利 

    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生物安全小組，這三個都是 0，其 

    中我們發現序號 10 的聘期到 110 年 9月 30 日才會改選 

    ，所以有些真的比較困難加上任期又加進去的話，我們 

    應該都會算清楚就是如何加強這些看起來比較難以到 

    專案小組委員部分，如何提高任一性別是否三分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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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108年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3次會議 

決定（議）事項辦理情形追蹤表 

案由 決定（議）事項 辦理單位 

報告事項第一案：

本部 108 年性別平

等專案小組第 2 次

會議決議事項辦理

情形。 

序號 1，有關 15-19 歲青少女與全部懷孕婦女之早

產率比較，請健康署於下次會議說明學歷是否列

入高風險早產社會影響因子分析；優化兒童醫療

照護計畫部分，針對兒少通報事件之身心障礙父

母相關統計，請醫事司、社家署、健康署研議，

並於下次會議提供分析資料；推動醫護性別平權

部分，原訂「提升醫院主管及任務編組之女性比

例」修正為「提升公立醫院一級主管的女性比

例」，請醫事司依權責續辦，以上三項繼續列管。 

健康署 

醫事司 

社家署 

健康署 

序號 3，有關乳房植入物使用者登錄制度一案，

請食藥署參酌委員意見納入試辦計畫，本項繼續

列管。 

食藥署 

序號 5，有關新生兒性別比近 5 年統計趨勢分析，

請健康署關注新生兒性別比第二、三胎趨勢變

化，並進行相關分析，本項繼續列管。 

健康署 

報告事項第六案：

本部性平推動計畫

(108 年至 111 年)

院層級議題辦理情

形，報請公鑒。 

洽悉。另請醫事司於辦理醫事人員執照更新之訓

練課程中納入性別健康差異相關教材。 

醫事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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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 決定（議）事項 辦理單位 

報告事項第七案：

行政院性別平等會

涉及本部相關重要

決定(議)事項之辦

理情形。 

請健康署研議不同身心障礙類別之孕婦衛教服

務。 

健康署 

 

報告事項第八案： 

為行政院秘書長函

請本部再次逐一盤

點本部及三級機關

(構)所屬委員會性

別比例一案。 

針對任一性別比例無法達成三分之一之本部及三

級機關(構)所屬委員會，請人事處進行了解，並

視需要請相關單位提供報告說明。 

人事處 

 










